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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房人家庭成员及名下住房情况申报表（新建商品住房） 

现

购

住

房 

购房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住房坐落  

合同编号  婚姻状况 □已婚    □未婚    □离异    □丧偶     

家

庭

成

员

名

单 

购房人姓名  
□本市居民 □外省市 □境外 证件名  

证件号                   

配偶姓名  
□本市居民 □外省市 □境外 证件名  

证件号                   
未成年 

子女姓名 
 

□本市居民 □外省市 □境外 证件名  
证件号                   

未成年 

子女姓名 
 

□本市居民 □外省市 □境外 证件名  
证件号                   

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

（非本市户籍购房人填写） 
 

购

房

人

申

报

承

诺 

本人已知晓国家和本市住房限购规定（见注记）。 

本人申报：本人及家庭成员（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）名下拥有住房（含已签订购房合同、预告

登记）        套，与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共有住房（含已签订购房合同、预告登记）        套；

本人及家庭成员同意并授权房地产开发企业（出售方）向本市相关职能部门申请查询本家庭成员名下

拥有住房情况。 

本人承诺：所购房屋符合住房限购规定，已如实申报家庭、住房、户籍、婚姻、纳税或社保缴纳

等情况。如违反住房限购规定，或有不实申报的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，

及时办理解除合同、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等手续。 

购房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房地产开

发企业、

经纪机构 

承诺 

 

已按照国家和本市住房限购规定，对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住房、户籍、婚姻、纳税或社保

缴纳（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）等情况进行核对，符合住房限购规定；不泄露当事人信息。 

如不符合住房限购规定审核未通过，购房人已如实提供住房、户籍等情况的，房地产开发

企业承诺不追究购房人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；房地产经纪机构承诺严格执行本市中介经纪收费

等相关管理规定。 

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
1、本表作为办理住房限购审核时的申报承诺，一式三份（一份提交房地产交易中心、一份留存

房地产企业、一份留存购房人）。  2、家庭成员以户口簿、结婚证记载进行核对。 

注记：沪府办发〔2011〕6 号文第七条：“暂定在本市已有 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
庭、能提供自购房之日起算的前 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 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
或社会保险（城镇社会保险）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，限购 1 套住房（含新
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）。对在本市已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、拥
有 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、不能提供 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 1年以上
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（城镇社会保险）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，
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。违反规定购房的，不予办理房地产登记”。     沪府办发〔2016〕
11 号文第三条规定：“提高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年
限，将自购房之日起计算的前 3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 2年以上，调整为自购房之日前
连续缴纳满 5年及以上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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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房人及家庭成员（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）名下已拥有住房明细： 

 

1、 □产证编号□预告登记编号□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房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权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□产证编号□预告登记编号□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房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权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□产证编号□预告登记编号□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房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权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 □产证编号□预告登记编号□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房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权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 □产证编号□预告登记编号□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房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权利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注：申报房屋已签合同未办理预告登记的，填写合同编号；已办理预告登记未产权登记的，

填写预告登记编号；已办理产权登记的，填写产证编号。 




